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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促 參 法 第 9 條 之 1 
公 共 建 設 經 政 策 評 估 具 必 要 性 、 優 先 性 及 迫 切 性 ， 且 確 認 依 本 法 辦 

理 較 政 府 自 行 興 建 、 營 運 具 效 盜 者 ， 主 辦 機 關 得 於 民 間 機 構 依 第 8 條 第 1 

項 各 款 參 輪 該 公 共 建 設 營 運 期 間 ， 有 償 取 得 其 公 共 服 務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。 
前 項 政 策 評 估 及 相 關 作 業 之 辦 法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

細 則 第 35 條 
主 辦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9 條 之 1 辦 理 有 償 取 得 公 共 服 務 者 ， 應 於 依 第 

99 條 第 2 項 撰 擬 之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¢ 
一 、 政 府 有 償 取 得 公 共 服 務 莊 後 之 自 償 能 力 差 異 。 
二 、 政 府 有 償 取 得 公 共 服 務 之 費 率 輿 其 組 成 絮 構 、 政 府 給 付 總 

額 及 年 期 。 
前 項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依 第 29 條 第 3 項 規 定 辦 理 時 ， 主 辦 機 關 應 將 

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委 託 財 務 專 家 、 學 者 或 機 關 ﹝ 構 ﹚ 審 查 ， 並 確 認 財 務 
評 估 結 果 後 ， 紮 入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。 

| 促 參 法 第 10 條 
主 辦 機 關 依 第 8 條 第 | 項 第 3 款 方 式 興 建 、 營 遽 公 共 建 設 或 依 前 條 規 

定 取 得 公 共 服 務 者 ， 應 於 實 施 前 將 建 設 及 財 務 計 畫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或 由 
各 該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核 定 ， 並 循 預 算 程 序 編 列 相 關 預 算 ， 據 以 辦 理 。 

主 辦 機 關 依 前 條 規 定 取 得 民 間 機 構 公 共 服 務 之 預 算 編 列 程 庄 ， 除 應 
循 前 項 規 定 辨 理 外 ， 並 應 於 預 算 書 中 列 表 說 明 其 因 辦 理 前 條 之 公 共 建 設 
未 來 年 度 經 費 支 出 。 

細 則 第 36 條 
促 參 法 第 10 條 第 1 項 所 定 建 設 及 財 務 計 畫 ， 主 辦 機 關 應 於 究 成 可 

行 性 評 侐 報 告 後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或 由 各 該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核 定 。 
前 項 建 設 計 畫 ， 指 促 參 法 第 8 條 第 2 項 所 定 興 建 之 相 關 計 畫 ， 並 應 

記 載 下 列 事 項 ﹕ 

一 、 公 共 建 設 計 畫 目 的 及 需 求 。 
二 、 技 術 可 行 性 評 估 結 果 。 

第 一 項 財 務 計 畫 ，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﹕ 
一 、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結 果 。 

二 、 機 關 負 擔 經 費 及 分 年 應 編 列 預 算 金 額 。 
三 、 預 算 來 源 規 劃 。 
四 、 計 畫 效 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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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辦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或 第 9 條 之 1 辦 理 之 絨 件 ， 先 
期 計 畫 書 應 納 入 促 參 法 第 10 條 經 核 定 之 建 設 及 財 務 計 畫 。 

主 辦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、 第 9 條 之 1 及 第 29 條 第 1 項 辦 
理 之 索 件 ， 就 促 參 法 第 11 條 第 7 款 所 定 稽 核 ， 應 包 含 公 共 建 設 重 點 稽 
核 項 目 、 程 序 及 基 準 等 事 項 。 所 定 工 程 控 管 ， 應 包 含 民 間 機 構 執 行 工 

程 之 進 度 、 環 境 係 護 、 施 工 安 全 衛 生 及 工 程 品 質 管 理 事 項 。 

促 參 法 第 11 條 第 9 款 所 定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， 得 包 括 下 列 事 項 ﹕ 

一 、 雙 方 聲 明 及 承 諾 事 項 。 
一 、 用 地 與 設 施 取 得 、 交 付 之 範 圍 及 方 式 。 
三 、 財 務 事 項 。 
四 、 依 促 參 法 第 9 條 之 1 第 1 項 辦 理 有 償 取 得 之 費 用 給 付 。 

五 、 依 促 參 法 第 29 條 辦 理 之 補 貼 事 項 。 
六 、 履 約 係 證 。 
七 、 因 政 策 變 更 ， 民 間 機 構 依 契 約 繼 續 履 行 反 不 符 公 共 利 益 者 

， 主 辦 機 關 得 終 止 或 解 除 一 部 或 全 部 契 約 ， 並 補 償 民 間 機 
構 因 此 所 生 之 損 失 。 

依 促 參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、 第 9 條 之 1 及 第 29 條 第 ] 項 辦 理 之 索 件 

， 主 辦 機 關 之 費 用 給 付 範 圍 不 得 包 句 附 屬 事 楊 。 

細 則 第 01 條 第 2 項 
筌 合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招 商 文 件 應 於 晶 水 公 告 微 求 民 間 參 與 前 辦 
理 公 開 閱 覽 ﹕ 

一 、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。 
二 、 依 促 參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辦 理 。 
三 、 俊 促 參 法 第 9 條 之 1 有 償 取 得 公 共 服 務 。 
四 、 其 他 經 主 辦 機 關 認 有 必 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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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﹒ 促 進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法 及 其 於 行 細 則 彥 法 重 
水 倫 浬 重 點 相 關 條 文 

=3 or=a 
主 管 機 關 於 主 辦 機 關 依 第 9 條 之 1 辦 理 公 共 建 設 期 間 ， 應 毒 年 將 執 行 
情 形 及 績 效 ， 送 立 法 院 備 查 。 

增 訂 政 府 有 
1 | 償 取 得 公 共 IR ﹕ 入 在 建 設 N 服 務 主 辦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9 條 之 1 辦 理 公 共 建 設 期 間 ， 應 毒 年 將 公 共 建 

設 之 計 畫 名 稱 、 期 程 、 使 用 人 數 或 大 數 、 使 用 頻 率 、 產 量 或 產 能 效 益 
及 經 費 支 出 情 形 等 相 關 貴 料 提 報 主 管 機 關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51 
條 之 2 規 定 送 立 法 院 備 查 。 

偉 去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1、 頭 
修 正 營 運 纍 主 辦 機 關 應 於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絞 件 開 始 營 運 後 有 究 整 營 運 年 度 期 間 內 

2 | 效 評 估 作 素 |， 毒 年 度 至 少 辨 理 一 之 營 運 續 效 評 定 。 
辦 理 頻 率 非 屬 前 項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絨 件 或 無 完 整 營 遽 年 度 之 索 件 ， 依 投 賁 契 約 

約 定 辦 理 營 運 續 效 評 定 。 

細 則 第 炎 條 第 2 項 
可 行 性 評 佛 主 辦 機 關 依 促 參 法 第 6 條 之 1 進 行 可 行 性 評 估 ， 應 依 公 共 建 設 促 進 
內 容 增 列 政 | 公 共 利 益 具 體 項 目 、 內 容 及 欲 達 成 之 目 標 ， 以 民 間 參 與 角 度 ， 就 民 間 
府 效 盜 、 國 | 參 與 效 益 及 政 府 效 盎 、 市 場 、 技 術 、 財 務 、 法 律 、 土 地 取 得 、 環 境 影 
家 安 全 及 貫 | 響 、 國 家 安 鈍 及 資 通 安 全 疑 慮 之 威 胡 及 公 聽 會 提 出 之 建 議 或 反 對 意 見 
通 安 全 疑 慮 | 等 方 面 ， 審 慎 評 估 民 間 投 貼 可 行 性 ， 撰 擬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。 公 聽 會 提 

3 之 威 膿 出 之 建 議 或 反 對 意 見 如 不 採 紮 ， 應 於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具 體 說 明 其 理 
由 。 

增 訂 營 運 總 | 鮑 則 第 / 條 第 3 項 
效 評 定 之 內 營 運 續 效 評 定 之 內 容 ， 應 包 向 公 共 建 設 之 軟 體 、 硬 體 設 備 、 人 員 

容 應 包 含 國 | 及 服 務 內 容 等 項 目 是 否 涉 及 國 家 安 全 及 資 通 安 全 疑 慮 之 威 脢 評 估 。 
家 安 全 及 貰 
通 安 全 疑 慮 
之 媒 腎 評 佔 

" 細 則 第 73 條 第 2 須 
增 訂 協 調 會 ˉ 。 ， g 

4 | 組 成 期 限 及 協 調 會 應 於 投 資 契 約 融 訂 江 日 起 90 日 內 組 成 ， 必 要 時 得 簽 報 主 辦 
得展廷 方 式 機 關 首 長 或 其 授 權 人 員 同 意 後 展 延 ， 展 延 期 限 不 得 授 權 所 屬 或 委 託 其 

他 機 關 ( 構 ﹚ 執 行 之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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